一、投标书
致：安阳市方正招标采购服务有限责任公司
根据贵方公开招标（项目名称）               的招标文件（项目编号：         ），签字代表          
（全名、职务）经正式授权并代表投标人

      


（投标人名称、地址）提交下述文件正本一份和副本       份，对我单位提交的所有投标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承担完全责任、并对之负法律责任。
（1）投标书。
（2）开标一览表
（3）服务方案及服务质量承诺
（4）服务拟投入设备清单及其技术参数
（5）服务拟投入的人员情况表
（6）偏差表
（7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（8）反商业贿赂承诺书。
（9）履约承诺书。
（10）招标项目要求及采购需求所需的其他材料（按条款需要）
（11）投标人须知所需的其他材料（按条款需要）
（12）评标办法所需的其他材料（按条款需要）
（13）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交的其它材料
（14）关于资格的声明函
（15）资格要求相关证明材料（文件）
（16）投标承诺函
.........

据此函，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：
所附“开标一览表”中规定的应提供和交付的标段（包）1投标报价为：
A：513400元/年，B：483200元/年，C：422800元/年，D：278100元/年。
2.如果我单位的投标书被接受，我单位将履行招标文件中规定的每一项要求，按期、按质、按量履行合同。
3. 我单位愿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履行我单位的全部责任。
4. 我单位已详细阅读并完全理解、同意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，包括澄清、修改、补充文件（招标公告所述媒体公布）以及全部参考资料和有关附件；除我单位在招标文件规定期间内书面提出的疑问外，我单位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。
5.本投标自开标日起有效期为90日历天。
6.我单位承诺按照《招标文件》规定的付款方式执行。
7.如果在规定的开标时间后，我单位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的，依据招标文件“第三章3.5.5 违背承诺的责任追究措施”，我单位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违约责任。
8. 我单位同意提供按照贵方可能要求的与投标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，理解贵方不一定要接受最低价的投标或收到的任何投标。
9.与本投标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请寄：
地址：

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

电话：

            传真：
投标人（盖单位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（签字）：  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二、开标一览表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标段（包）名称
	投标报价
	服务期
	服务地点

	公交车辆交强险
	A：513400元/年
B：483200元/年
C：422800元/年
D：278100元/年
	
	


注：1、本标段（包）按固定价进行投标报价，以上价格不用调整即用于评审的金额，只需填列服务期和服务地点。采购人将根据实际参保车辆进行据实结算。
2、投标人的投标报价（价格构成）应包括招标文件所述投标报价的所有内容。
3、投标人可对招标文件中所列的所有标段（包）进行分别投标，也可选择其中一个标段（包）或几个标段（包）投标，但不得将招标文件规定的同一标段（包）的内容拆开投标，否则将按无效投标处理。
投标人（盖单位公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（签字）：  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